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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董事长以及总经理

发生变动的公告的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20年公司债券（债券简称：PR旭辉01、20旭辉

02、20旭辉03）、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21年公司债券(面向专业投资

者)(第一期)（债券简称：21旭辉01）、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22旭辉01）的债券受托管理人，持续密

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

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相关《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的约定，现就本期债券重大事项进行报告。 

一、本期债券重大事项 

根据发行人于2023年6月30日发布《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董事

长以及总经理发生变动的公告》（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告”），具体情况如下： 

“一、人员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原任职人员的基本情况 



职务 变更前成员 

董事长 陈东彪 

总经理 林峰 

董事 林中、林伟、林峰、杨欣 

独立董事 葛俊、陈亚初、张亦春 

监事 葛明、丁朝晖、崔晓青 

（二）人员变动的原因和依据 

2023年6月28日，经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旭辉集

团”）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原董事长陈东彪先生自2023年6月28日起辞任董事长

并退休，委任汝海林先生为旭辉集团董事长；委任周轶群先生为旭辉集团董事；委

任崔晓青女士为旭辉集团总经理，林峰先生不再担任旭辉集团总经理；林伟先生、

林峰先生不再担任旭辉集团董事；委任李速先生、张菊香女士担任旭辉集团监事，

丁朝晖先生、崔晓青女士不再担任旭辉集团监事。 

本次董事会调整后，董事会的职业经理人占比进一步提升，董事会组成更加多

元化，有利于董事会提升战略决策水平，使公司进一步灵活应对市场挑战。 

（三）新聘任人员的基本情况 

新聘任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职务 变更后成员 

董事长 汝海林 

总经理 崔晓青 

董事 林中、杨欣、周轶群 

独立董事 葛俊、陈亚初、张亦春 

监事 葛明、李速、张菊香 

汝海林先生，2011年7月加入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超过25年房地产开发

经验，2022年11月起任旭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主持旭辉地产开发的

相关工作。现任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崔晓青女士，2006年8月加入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任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 

周轶群先生，2022年2月加入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20年的房地产开发经



验，历任旭辉集团副总裁兼山东旭辉银盛泰总裁、旭辉集团副总裁兼江苏区域总裁。

现任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李速先生，2019年8月加入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任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 

张菊香女士，2022年12月加入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任旭辉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监事。 

根据发行人公告，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设置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相关人员不存在被调查、采取强制措施情形或

存在严重失信行为。 

（四）人员变动所需程序及其履行情况 

发行人将于近期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影响分析 

根据发行人公告，本次董事、监事、董事长以及总经理等人员变动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人员变动对发行人公司治理、日

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 

 

二、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

执业行为准则》第十六条、第十八条要求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中金公司

投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旭辉集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动对发行人生产经营、

日常管理和偿债能力的影响。未来中金公司将督促发行人对照相关规章制度及业务

指引规定，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监事、董事长以及总经理发生变动的公告的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之盖章页）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